
109年第4季公共工程停工終解約異常標案 

(內政部、國防部、教育部、經濟部、金門縣政府、彰化縣

政府、臺南市政府、高雄市政府、桃園市政府) 

督導會議紀錄 

壹、 時間：110年1月20日(星期三)下午2時30分 

貳、 地點：本會第2會議室 

參、 主持人：陳處長春錦                       紀錄：陳冠文 

肆、 出席單位及人員：詳會議簽到表 

伍、 主辦單位報告：109年第4季原列管案件11件，截至目前已復
工4件、已重新發包1件，需進行逐案檢討者計6件，其中停工

案件4件、終解約2件。 

陸、 會議結論： 

一、 院長於109年4月28日主持召開擴大公共建設會議，由本會報

告執行機制與推動現況，院長並於會議指示，要求各部會解

決卡關問題，並獎勵公共工程執行績效優異團體與人員，各
部會應依院長指示加速推動公共建設，特別在武漢肺炎疫情

影響期間，更需大力積極推動，以穩定經濟成長。其中卡關

問題即涉及停工終解約案件，該等案件各機關務必於最短時
間內達成復工及重新發包目標。 

二、 為加速工程執行，本會每月篩選進度落後20%以上異常案件

函送主管機關檢討及納為工程施工查核重點案件，請主管機
關確實配合辦理。 

三、 為促使停工終解約異常案件儘速復工或重新發包，同一案件

若經本會連續列管3季者，將函送主管機關加強控管，並請
主辦機關檢討相關責任，同時副知審計部；本次會議有1件
停工案件(高雄市興達漁港港池疏浚工程)符合前述條件須

副知審計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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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為加強終解約案件後續處理作為及時程掌控，本會已於公共

工程標案管理系統增加「終解約後逾1年未再重新發包標案
清單」，除供各主管（辦）機關自主管理外，並提供審計部

監督、稽察之參考，爰請各主管機關多加運用。 

五、未執行金額逾五千萬元之停工終解約案件，逐案檢討如下： 

  【停工案件】 

（一）國防部「東沙機場跑道整建工程」： 

1. 依上次督導會議結論，本案停工係因南海戰備等不可抗

力因素，爰仍予列管追蹤，但得不出席檢討會議。 

2. 請國防部督促所屬加速辦理開工前置作業，俾利於規劃

期程110年2月22日開工。 

（二）教育部「廣藝館新建工程」：本案已於109年12月1日復

工，並於公共工程標案管理系統登錄復工日期，同意解

除列管。 

（三）經濟部「台中液化天然氣廠第二席卸收碼頭及護岸新建

統包工程」： 
1. 主辦機關表示，本案經臺中市政府認定須辦理都市設計

審議，審議期間各工項無法施工，都市設計審議已於109
年12月11日向臺中市政府都發局提出申請，現由該局內

部會審中。參照前案都市設計審查前例，審查時程約6
個月，目標110年5月25日完成審議程序後復工。 

2. 請經濟部要求所屬爾後發包前須注意各地方政府相關

行政規定之要求，同時，亦應讓廠商了解相關規定，並

預先準備相關送審作業，避免類似情形再次發生而影響

工程進度。 

（四）金門縣政府「金湖鎮三多路道路改善第二期工程」： 

1. 主辦機關表示，本案因台灣電力公司預埋配電管路工程

併於本案，現場無法施工致辦理停工；台灣電力公司預

第 2 頁，共 4 頁 



計110年2月初提供完整圖面，後續併入本案辦理變更設

計。目前辦理材料送審作業及土地鑑界事宜。 

2. 爾後若有類似情形，請金門縣政府提報經濟部管線專案

小組協調解決相關困難問題，另請金門縣政府督促主辦

機關加速辦理本案之變更設計及土地鑑界事宜，並於定

期檢討會議追蹤辦理進度，以利早日復工。 

（五）彰化縣政府「和美鎮第三靈安堂新建工程」：本案已於

110年1月18日復工，並於公共工程標案管理系統登錄復

工日期，同意解除列管。 

（六）臺南市政府「大臺南文資教育推廣基地(景觀環境、展示

服務區)建置工程」：本案已於110年1月14日復工，並於

公共工程標案管理系統登錄復工日期，同意解除列管。 

（七）高雄市政府「高雄市106-109年校園社區化改造計畫-友善

育兒空間鳳翔國小（文小23用地）新建幼兒園園舍工

程」：本案不重新發包，已於109年12月31日登錄終止契

約，同意解除列管。 

（八）高雄市政府「高雄市興達漁港港池疏浚工程」： 

1. 主辦機關表示，立法委員邱志偉服務處109年12月11日

邀請高雄市政府海洋局及經濟部能源局召開會議傳達

地方有條件同意復工。高雄市政府海洋局並於109年12

月25日召開地方協調會議，會中地方漁會及協會表示於

茄萣大排流入興達漁港處需先施設擋浪設施方同意疏

浚案復工，目前請顧問公司協助評估相關工法，俟評估

書完成將函轉經濟部能源局核辦，預計110年3月前復

工。 

2. 請高雄市政府與經濟部能源局溝通確認本案配合能源

政策之完成期程，同時，請高雄市政府督促主辦機關與

地方漁會及協會持續溝通及確認評估擋浪設施之方

式，並於定期檢討會議追蹤本案辦理情形，適時給予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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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以利早日復工。另本案已連續3季列管，依相關規

定副知審計部。 

  【終解約案件】 

（一） 內政部「新北市新店地區污水下水道系統(第二期)新建

工程第一標分支管網及用戶接管(含一期未納戶)」：查

本案重新發包一標後續工程雖已於109年12月22日決

標，惟仍屬未結案案件，請內政部督促所屬於公共工程

標案管理系統填報連結重新發包案件，俾利解除列管。 

（二）金門縣政府「水頭港大型旅客服務中心新建工程」：本

案已於公共工程標案管理系統填報連結重新發包案件，

同意解除列管。 

（三）桃園市政府「楊梅污水下水道系統第一期分支管線及用

戶接管工程-用戶接管工程第二-1標」： 

1. 主辦機關表示，本案於110年1月15日開標未達3家流

標，預定1月25日第二次開標。 

2. 請桃園市政府追蹤後續開標結果，若順利決標，請督促

主辦機關於公共工程標案管理系統填報連結重新發包

案件，俾利解除列管。 

柒、 散會(下午3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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